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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4樓北

區

承辦人：遲丕鑫

電話：1999（外縣市02-27208889）轉1231

傳真：02-27251989

電子信箱：u8312202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2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資字第105317206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「推動ODF-CNS15251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」第3次會議紀錄、執行建議處理方式

與實施計畫各1份(31720600A00_ATTCH1.pdf、31720600A00_ATTCH2.pdf、3172060

0A00_ATTCH3.pdf)

主旨：各機關學校對外網站提供之可編輯文件應支援ODF文書格

式相關注意事項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政府資訊局105年2月17日北市資應字第105304

20400號函轉知國家發展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國發會）105年

1月26日「推動ODF-CNS15251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」第3次

會議紀錄辦理。

二、鑑於「推動ODF-CNS15251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實施計畫」

（以下簡稱本實施計畫）係自104年1月1日實施，爰以該

施行日為基準日，各機關學校對外網站（係指不限定特定

身分均可瀏覽的網站）於計畫實施日起，提供需編輯文件

應支援ODF文書格式；至實施日前對外網站所上傳之可編輯

文件，請各機關評估使用者需求是否提供ODF檔案格式。

三、請尚未完成之機關學校，於105年5月31日前完成，屆時將

配合國發會進行執行成果提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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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檔案轉製請洽02-2361-3055或E-Mail（odf@ndc.gov.tw）

國發會客服人員申請。

五、檢附國發會「推動ODF-CNS15251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」第

3次會議紀錄如附件1，相關執行建議處理方式及資源服務

如附件2，「推動ODF-CNS15251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實施

計畫」如附件3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機關、臺北市立大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

學校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、臺北市各私立幼兒園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各科室 (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資訊教育科除外)(含附件) 2016-02-24
10:04:46


